
2021年黑龙江省《为农村学校培养教育硕士

师资任教服务期协议书》

甲方（接受学生县）：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学生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申请接受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，并自愿到       县

的           学校任教。甲、乙双方就以下问题达成如下协议：

甲方根据人才培养和事业发展的需要，同意接收乙方自本科毕业当年来本县农村学校工作。同意乙方边工作边攻读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研究生。

乙方到学校报到工作后，由甲方按国家规定支付工资。乙方同时享受在职教师的各项福利待遇。农村志愿者享受志愿者的有关政策待遇。

乙方在培养学校学习期间的差旅费，由甲、乙双方协商解决。

乙方在培养学校就读期间不得转系、转专业。

乙方在培养学校就读期间的其他事宜按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

乙方就读期间及服务年限内，不得调离、辞职、出国。

若乙方违反本协议，需向甲方交纳违约金5000元。

若甲方违反本协议时，乙方有权向甲方的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诉，必要时也可向司法机关起诉，追究甲方的法律责任。

本协议自甲、乙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本协议第1条规定的乙方在甲方服务年限期满为止。

本协议书一式五份（每份打印在一张A4纸正反面上），甲方、乙方、乙方毕业学校、乙方研究生就读学校和省教育厅各一份。

甲方：         县教育局盖章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固定电话：

乙方：         同学签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  月    日

